说明材料
根据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有关工作部署，省委宣传部牵头拟制了《四川省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现公开征求公众意见。

（一）背景情况
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明确提出，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。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，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、适应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趋势、增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动力和创新活力的迫切需要。制定出台《指导意见》十分必要，将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政策支撑和制度保障，对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。

（二）编制过程

在全面梳理中央、国家有关部门及我省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法规，以及有关省（市、区）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文件基础上，先后赴15个市（州）、47个县（市、区）、115个乡镇（街道）开展实地调研和座谈交流，组织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、文旅厅、省体育局、省广电局等省直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，以及市（州）党委宣传部、行业代表、相关领域专家专题研究，书面征求省直相关部门（单位）、各市（州）意见，收集并采纳意见6条。  

（三）主要内容

《指导意见》包括实施范围、主要举措、保障措施3个部分。第一部分为实施范围，主要明确和界定了社会力量类别、社会力量参与方式、适用的公共文化设施类型、适用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活动范围，确保边界清晰、主体明确。第二部分为主要举措，主要包括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设施建设、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设施运营管理、支持社会力量承接公共文化服务政府购买项目、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创意产品开发、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、支持社会力量自办文化、支持社会力量主体发展7个方面具体举措，涵盖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内容和主要方式，确保内容充实、科学合理。第三部分为保障举措，围绕意见实施的组织保障提出了要求，鼓励探索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新模式新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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